
*1000005189*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行政院主計處　函

地址：臺北市10065廣州街2號

聯絡人：連宏櫻

聯絡電話：(02)23803697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0年8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處會一字第100000518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(0005189A00_ATTCH1.pdf、0005189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關於審計部彙整該部各地方審計處室查核發現直轄市及縣

市機關99年度共同性缺失事項一案，請就案內涉及貴轄部

分，本自治監督立場研謀改善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審計部100年8月10日台審部覆字第1000001343號函辦

理(附原函及附件影本)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

副本：審計部 2011-08-17
16:32:57


